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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7月26日

（2022）浙0481民初1832号
潘厚存：本院受理原告王陈法诉被告潘厚存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1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
潘厚存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陈法货
款129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29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1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0元，财
产保全申请费1120元，合计4000元，由被告潘厚存负
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潘厚存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
直接给付原告王陈法）。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2破10号

本院经执行局移送破产程序及债权人魏乾均的申
请，于2022年4月28日裁定受理湖州织里泰润纺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债权申报期间，共有2位
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金额为8600500
元。另经管理人调查，湖州织里泰润纺织有限公司实际资
产主要有银行存款462.74元,截至2022年7月11日已发
生破产费用2547元。本院认为，湖州织里泰润纺织有限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7月21日裁定宣告湖州织里泰润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湖州织里泰润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053号

费连清：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新权与被告费连清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饲料款共计：54900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计息；三、本案受理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29日14
时在双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310号

邱永华、邱月根、张美女：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新根与被
告邱永华、邱月根、张美女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
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邱永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王新根货款45000元；二、被告邱月根、张美女对被告
邱永华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上述债务的部分承
担保证责任；三、被告邱月根、张美女对被告邱永华本案中的
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
告邱永华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486元，由被告邱永华、
邱月根、张美女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破2号

本院于2022年6月29日裁定受理杨晓聪对浙江喜乐
居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金兰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浙江喜乐居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2年8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材料（管理人通讯方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衢路1号豪
森智慧谷别墅2幢金兰律师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
话：钱律师13868828301、童律师15268476398）。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浙江喜乐居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9时采用网络会议
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参会方式管理人将另行
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136号
方俊舒：本院受理原告魏仁均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方俊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魏仁均转让款8482元及自起诉之日也即2022年5月12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161号

宁波硕能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圣亿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硕能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3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宁波硕能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
原告武义圣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接线盒款29505元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自2019年10月2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
准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武义圣亿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56
元，由被告宁波硕能电子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963号

吴江标:本院受理原告陈琦与被告吴江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吴江标归还原告陈琦借款
493593.0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2年1月2日起以
493593.0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
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0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吴江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到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倪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978号

陈丰光:本院受理原告朱希桔与被告陈丰光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26民初97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限被告陈丰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朱希枯工资款332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332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26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6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256元，由被告陈
丰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杭坪法庭
3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80号

毛毕峰：本院受理原告黄银花诉被告毛毕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毛毕峰归还原告黄银花的借款人民
币30000元；自立案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5
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
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268号

徐敏敏:本院受理原告罗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268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敏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罗为货款14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徐敏敏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1864号

吴启水：本院受理德兴市金芽餐饮店诉你餐饮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小额诉
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定书（转普通程序）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特45号

本院于2022年7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彩琴申
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彩琴称被申请人蔡
仙国于1997年离家，之后未与家人联系，经家人多方查
找无果，至今已下落不明二十多年。下落不明人蔡仙国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蔡仙国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仙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蔡仙国情况向
本院报告。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2984号

陈贤福（浙江省永嘉县东城街道全山村13号）：本
院受理原告仙居县治宏钢管租赁服务部与被告陈贤福、
方建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租金至实际
租赁物归还之日止，其中计算至2022年7月5日的租金
为83516.58元、扣件上油费2010.24元、装卸车费
8517.46、螺丝修补费743.4元；2、被告归还租赁物钢管
1755.5米、扣件1698只、种管266只，无法归还的，则按
照总计45613元赔偿；3、被告支付违约金25054.97元；
4、被告方建伟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
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3日15时3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仙居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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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为暴雨天出警消防员默默撑伞

@中国消防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

近日，贵州贵阳，受强降雨影响，低

洼地段积水严重，有多名群众被困。消

防员赶赴，冒雨卸下水域救援装备，旁

边一位热心市民看到忙碌的消防员后

十分心疼，便默默来到他们身后撑伞

挡雨。

独居老人发病被困屋内
民警化身“蜘蛛侠”徒手爬楼救人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近日，湖北黄石，一独居老人因病倒地，

在家呼救，邻居听到后报警求助，黄石港公安

分局花湖派出所民警占劲松迅速赶到现场。

在了解老人有疾病史后，为尽快救助老人，占

劲松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当即化身“蜘蛛侠”

徒手爬楼进入屋内。最终，因救援及时，老人

已无大碍，各项生理指标稳定，无生命危险。

男子称能低价买墓穴
26名老人被骗65万元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此前，江苏苏州的王老伯认识了男子金某，金某称可用26000元帮王老

伯购买原价4-13万元的公墓墓穴。王老伯付款后，收到了一份墓穴证书。

很快此事在村子里传开，共有26名老人向金某购买了“低价墓穴”。事后，老

人们联系公墓得知墓穴证书是伪造的，于是立即报警。警方抓获金某，其供

述自己因欠高利贷，便伪造企业印

章制作假证书，共诈骗65万余元。

目前，经法院审理，金某以诈骗罪、

伪造企业印章罪数罪并罚，被判处

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 72000

元。金某名下房产经司法拍卖后，

为老人们挽回损失36万余元。

东北男子偶遇东北虎激动到语无伦次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7月23日，在吉林延边，市民柳先生驾车偶遇东北虎，激动到语无伦次。

柳先生称，当地生

态环境改善，东北

虎都跑到路上遛

弯，让他有机会近

距离和东北虎接

触。柳先生表示，

一个东北人遇到东

北虎很幸运。严肃

提醒：遇到野生动

物一定要注意安

全，保持距离！


